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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分署結合警力強力執行防疫罰鍰案件成果豐碩 

   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新北分署配合行政執行署辦理「強力執行滯欠防

疫案件罰鍰專案」，自 110年 8月 17日起，至同年 9月 16日止，1個月

期間，以扣押銀行存款及現場執行方式，共徵起新臺幣(下同)35萬餘元，

成果豐碩，並有效督促民眾遵守防疫規定，做好防疫措施。 

    新北分署依照行政執行署擬定之專案計畫，於 110 年 9 月 16 日上

午勤前教育後，兵分三路全國 13分署同步現場強力執行，執行案件類型

大部分為未佩戴口罩，遭裁罰 3,000 元及第三級警戒期間違規群聚，成

年人遭裁罰 6萬元、未成年人遭裁罰 3萬元之案件，此類案件之義務人

雖為新北市民，但案發地點多在臺北市轄區內，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裁

罰，移送新北分署執行，因此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特別指派 2 名員警配

合新北分署現場執行。經現場執行成果，在永和區經營某知名牛排店之

彭姓義務人，因未落實設置隔板及梅花座等防疫措施，遭裁罰 3,000元，

當場繳清罰鍰。而家住新板特區豪宅之何姓義務人，入境時未依規定檢

附 COVID-19核酸檢驗報告等健康證明文件，遭裁罰 1萬元，亦當場繳清

罰鍰。 

    新北分署現場執行發現，未成年人之父母大多不知其子女在外違規

群聚遭裁罰 3 萬元，書記官或當場，或以電話告知其父母親協助繳納，

並注意小孩在外行為。其中一案范姓義務人就讀高一，住在三重老舊公

寓，其 62歲父親表示，伊早已離婚，單親扶養 4個小孩，自己腿傷早已

無法工作，現為低收入戶，靠政府補助度日，有時需依靠朋友幫助始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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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納房租及支付全家開銷。老大、老二剛出社會，工作及收入均不穩定，

在場之老四就讀國中，義務人是老三，日前為賺取 3,000 元酬勞，被詐

騙集團利用擔任車手，依詐欺罪起訴，移送少年法庭審理中，被害人要

求義務人一次還清被詐騙之 60 萬元始願和解，但范父表示最多僅能每

月償還 1,000元，無法達成和解，亦無力繳納本件罰鍰，只能嘆氣。 

    新北分署呼籲民眾，在疫情尚未確定回穩時期，應恪遵政府之防疫

規定，外出時務必全程佩戴口罩，勿違規群聚，家長應注意未成年在外

行為，以免害人害己，並製造家庭及社會問題。 

 

 

 

 

↑(上圖)在永和區經營某知名牛排店之彭姓義務人當場繳清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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↑(上圖)家住新板特區豪宅之何姓義務人當場繳清罰鍰。 

 

↑(上圖)書記官及主任行政執行官向家住三重之未成年義務人父親(右)

說明本件義務人被裁罰情節及瞭解義務人家庭狀況。 


